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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分部護理系研究生組教師指導研究生原則 

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2日院長核定制訂 

中華民國 115年 3月 30日院長核定修正 

一、(目的) 

依據本校「大學部暨研究所學則」第 68條、「研究所碩士學位考試規則」

第 6 條及「教師授課時數暨鐘點費核計辦法」第 5條，為維持本系教師

指導研究生之品質，訂定本系教師指導研究生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  

二、(資格) 

依本校「大學部暨研究所學則」第 68條，擔任指導教授以本校教師為

優先，必要時經系(副)主任同意，得以兼任教師擔任。本系擔任指導教

授須符合以下條件： 

(1)具備博士學位，且其碩士或博士學位為護理專業領域。 

(2)任職滿 1年(含)以上。 

三、(指導名額) 

依「教師授課時數暨鐘點費核計辦法」第 5 條，教師指導研究生名額，

至多 6 位為原則(含休學生)。系上名額分配說明如下： 
(一)每位指導教授指導 3 位研究生為基本原則。若研究生未能確定指導

教授，將由系上優先分派予目前指導人數未達 3 位(含)之教師。 

(二)如全體教師皆已指導 3位(含)以上研究生，亦由系上優先安排由副

教授級(含)以上教師續行指導研究生。 

(三)本系教師屆齡退休前 2年，研究生指導名額得採彈性辦理。 

四、(首次指導) 

於本校首次指導研究生之教師，由系(副)主任指派本系 1位副教授(含)

以上具指導經驗之教師協助指導，期限為完整協助指導 1位研究生完成

畢業論文止，視其實際指導時數發給服務證明。 

五、(指導教授退休、離職) 

教師因退休、離職等因素無法繼續指導學生，指導教授應為研究生安排

適當老師，維持研究生學習。 

六、(指導教授留職停薪期間指導原則) 

教師於留職停薪或留職留薪期間，以指導原收授研究生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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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指導關係成立與義務) 

本系教師與研究生指導關係之成立，雙方均須履行所約定之指導關係義

務，惟雙方亦具終止指導關係之權益。 

八、(研究生實習之學校教師分配原則) 

(一)在職專班之研究生，原則上由同 1 位指導教授指導其論文與實習，

以利學生整體學習與專業發展之連貫性；特殊情形經系(副)主任審

查同意，得另行安排不同教師分別指導。 

(二)碩士班研究生之實習與論文指導，得依專科護理師臨床實習特性及

指導教師資格，採同一或不同教師指導，並由系彈性調配。  

九、(公告教師指導學生數) 

每學期由研究生組統計教師指導研究生人數並公告於護理研究所網站

供下學年研究生參考。 

十、(實施與修訂) 

本原則經系務會議通過，陳院長核定公告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